
《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

理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

行，其中第十七条规定“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及搭载人应当

佩戴安全头盔”。交通管理

部门监管力度逐渐加大，头

盔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近

期，省消保委联合舟山市消

保委开展了一次电动自行车

头盔消费状况问卷调查，了

解舟山居民对电动自行车头

盔的认知和消费状况，以便

有效开展消费教育指导和消

费警示。

本次问卷调查面向舟山

市两区两县和三个功能区，

共下发调查问卷200份，回

收有效问卷184份。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消

费者佩戴头盔安全意识尚有

欠缺。接受调查的消费者大

多数知道驾乘电动自行车需

要佩戴头盔，但有2人不知

道。有162人在驾乘电动自

行车时能做到主动佩戴头

盔，占88%；有8人有时会忘

记佩戴头盔，占4%；有14人

仅在交管部门检查时才会佩

戴头盔，占8%。数据说明，

仍有一成左右的消费者安全

意识相对薄弱，其中多数为

应付检查而佩戴头盔。

通过网络或实体店购买

的数量大体参半。调查数据

显示，有95人通过网络购买

头 盔 ，占 接 受 调 查 总 数

51.63%；有89人在实体店购

买头盔，占总数48.37%。数

据显示，年龄相对较大的消

费者选择实体店购买头盔的

人数较多。

超两成选购标准了解不

全面。有162位接受调查者

把“安全”作为选购头盔的首

要条件，占总数 88.04%，另

各有11位消费者把头盔式样

和价格作为选择头盔的第一

因素。有110位消费者选择

了“摩托车乘员头盔”，占总

数59.79%，另有74人认为可

以用其他头盔代替，其中45

人（24.46%）认为可以用“安

全帽”代替，16人（8.7%）认为

可以用“运动头盔”代替，其

余13人认为可以用其他安全

头盔（帽）代替。有 144 位

（78.26%）接受调查者认为选

购电动自行车头盔应该选择

正规途径购买，头盔必须具

备产品名称、合格证、厂址厂

名、执行标准等信息并通过

3C认证，同时知道要根据自

己的头围选择大小合适的头

盔，另外40（21.74%）位消费

者了解的选购标准不太全

面。

调查中，要求消费者对

照“头盔是否具备产品名称、

合格证、厂址厂名、执行标

准、CCC认证”的标准判断所

购买的头盔是否合格，有170

位消费者判断购买的头盔合

格，13位消费者判断自己购

买的头盔不合格，占总数

7.07%，还有1人是他人代买

无法判断。

据有关数据显示，我省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在 2100

万辆以上，而舟山市交警部

门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市目

前依新规上牌的电动自行车

已有57万余辆，还不包括以

防盗备案形式登记的超标车

辆。

下一步，我省将加强部

门联动，开展电动自行车头

盔消费知识宣传，将电动自

行车头盔消费知识融入“安

全生产月”“交通安全法规宣

传”等活动中，加大《产品质

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摩托车

乘员头盔国标标准》宣传力

度，提高消费者对电动自行

车头盔的基本鉴别能力。

同时，推动出台标准，使

制造选购有据可依。目前，

国家尚未制定出台“电动自

行车乘员头盔强制性标准”，

相关部门只能参照《摩托车

乘员头盔国标标准》来判断

电动自行车头盔产品质量，

并依此开展相关宣传教育活

动。消保部门将积极呼吁、

协调系统产品质量、标准化

等工作部门会同行业协会，

在未出台国家标准的情况

下，及时制定出台地方标准

或团体标准。

抓好放心消费，促进头

盔行业自律。以“放心消费”

创建工作为契机，抓好电动

自行车头盔放心工厂、放心

商店、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

的培育和发展，进一步拓宽

维权渠道，切实维护百姓权

益。

金天涯

你戴的电动车头盔合格吗

李女士去年在桐乡市区逾

桥路某电动车行，用旧车折价

置换了一辆新电动车，花费

2000 多元。当时商家并没有

告知李女士其所换的是一辆电

动摩托车，需要上牌照、考驾照

并购买保险，只帮李女士上了

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且没有登

记在她的名下。近日，李女士

的车被交警大队扣住，取车需

要缴纳罚款600元。李女士觉

得商家的行为存在欺骗，要求

其赔偿相关损失。

接到投诉后，桐乡市消保委

城北分会工作人员展开调查。

商家表示，李女士用旧车置换新

车，当时票据上已写明车子型

号，且李女士车辆被扣是由于她

自己违反交规导致，事后商家一

直配合李女士取车。此外，商家

愿意在车辆取回后帮李女士免

费重新上牌和买保险，但李女士

不接受。

工作人员及时组织现场调

解，耐心宣讲电动车新国标标准

以及生产、销售、使用违标车辆

的危害及后果等，提醒商家诚信

经营，履行销售主体责任，严禁

销售不符合新国标，未获得

“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销

售过程中应向消费者详细说明

商品具体情况，避免不必要的纠

纷。最终，商家同意作适当补

偿，双方达成和解。

消保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

购买电动自行车时要注意查看

电动自行车标识、合格证、

“CCC认证”证书、生产厂家厂

名厂址；不购买改装、拼装电动

自行车，不购买拆除限速器、脚

蹬等关键性组件或加大电池功

率、改装充电器、锂电池等配件

的电动自行车；对已购买使用的

电动自行车不私自改装，否则将

无法享受产品“三包”服务，并会

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安全隐

患。如发现改装拼装、加装电池

等违法违规销售电动自行车行

为，应积极向消保委投诉或打

12345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童轩

购买的“电动自行车”
竟然是辆电动摩托车？

蓄电池质量好坏严重影响

电动车的使用性能，省消保委提

醒广大消费者，在更换电动车蓄

电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看品牌。不同品牌、不

同厂家生产的蓄电池品质有极

大区别，价格也高低不一。一

般来说，大品牌大厂家生产的

蓄电池虽然价格偏贵，但在性

能和安全方面也会比小企业的

好。蓄电池涉及用电和消防安

全，建议购买大品牌生产的电

动车蓄电池。

二看产品。正规厂家生产

的电动车蓄电池包装都拥有齐

全的标志，包括产品名称、生产

厂家、额定容量以及生产日期

等。如标志不全或蓄电池本身

有变形、漏液等破损，说明电池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一定不能购

买。

三留证据。消费者购买后，

发现电动车蓄电池存在窜改生

产日期或质量不合格等问题，要

保留购买记录和问题电动车蓄

电池，一旦发现商家存在不承认

事实或欺骗消费者等行为，及时

向消保委等有关部门投诉，依法

维权。

戴姣

消费提示

为迎合购新的消费心理，不法商家修改生产日期

消费者买到“来自未来”电动车蓄电池
近期，玉环市消保委接到

一起投诉，消费者李先生反映

其在某蓄电池商行购买的某品

牌电动车蓄电池标注的生产日

期比其购买当天的日期还要延

后。因怀疑电池为假冒蓄电

池，投诉人要求退货退款并赔

偿500元。

消保委工作人员在蓄电池

商行看到了上述被投诉的电动

车蓄电池，经查看，该电动车蓄

电池外包装标有“20/10/17”等

字样，确实存在标注生产日期晚

于购买日期的情况。

商行经营者表示，因为电动

车蓄电池即使不使用，其性能也

会随着时间下降，所以消费者喜

欢购买刚生产的。但由于厂家

储存、运输等原因，有时电池到

经营者手里已经超过生产日期

1个月，所以购进了该批虚假标

注生产日期的蓄电池进行销售。

经现场调解，商行经营者给

李先生退款并赔偿了500元。

案件分析

在本案中，经营者故意购进

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电动车蓄

电池进行销售，属于欺诈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

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佰元

的，为五佰元。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关于经营者销售涉嫌窜改

生产日期的电动车蓄电池的情

况，玉环市消保委也将线索反馈

给相应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查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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